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882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即  具保人  李冠霆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受刑人即具保人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沒入保證金

（113年度執字第3095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即具保人李冠霆（下稱受刑人）因妨

害自由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

察官指定保證金額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於受刑人出具

現金保證後，將之釋放。茲因受刑人逃匿，依刑事訴訟法第

118條、121條第1項規定，聲請沒入受刑人繳納之保證金及

實收利息等語。

二、按具保之被告逃逸者，應命具保人繳納指定之保證金額，並

沒入之，不繳納者，強制執行，保證金已繳納者，沒入之；

依第118條規定沒入保證金時，實收利息併沒入之；又沒入

保證金，以法院之裁定行之，刑事訴訟法第118條第1項、第

119條之1第2項，及第1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沒入具

保人繳納之保證金，應以被告在逃匿中為其要件。具保之被

告雖曾逃匿，但已經緝獲歸案，即不得再以被告逃匿為由而

裁定沒入具保人繳納之保證金（最高法院99年度台非字第33

6號、110年度台非字第15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本件受刑人因妨害自由案件，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指定保證

金1萬元，並於受刑人出具現金保證後獲釋，嗣該案經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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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11年原訴字第6號判決判處受刑人拘役50日確定等情，有

國庫存款收款書（存單號碼：刑字第00000000號）、上揭判

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此部分首堪

認定屬實。嗣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後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傳喚

無正當理由不到案執行、拘提未到等情，雖有執行傳票、嘉

義地檢署通知、受刑人之送達證書、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拘

票、報告書在卷可參，然受刑人已於民國113年10月12日，

因另案入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分監執行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

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在卷可憑。是受刑人既已入監執行，顯

非處於在外逃匿狀態，核與沒入保證金需以受刑人在逃匿中

之要件未合，自不得裁定沒入具保人繳納之保證金。從而，

本件聲請人之聲請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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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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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受刑人即具保人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沒入保證金（113年度執字第3095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即具保人李冠霆（下稱受刑人）因妨害自由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指定保證金額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於受刑人出具現金保證後，將之釋放。茲因受刑人逃匿，依刑事訴訟法第118條、121條第1項規定，聲請沒入受刑人繳納之保證金及實收利息等語。
二、按具保之被告逃逸者，應命具保人繳納指定之保證金額，並沒入之，不繳納者，強制執行，保證金已繳納者，沒入之；依第118條規定沒入保證金時，實收利息併沒入之；又沒入保證金，以法院之裁定行之，刑事訴訟法第118條第1項、第119條之1第2項，及第1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沒入具保人繳納之保證金，應以被告在逃匿中為其要件。具保之被告雖曾逃匿，但已經緝獲歸案，即不得再以被告逃匿為由而裁定沒入具保人繳納之保證金（最高法院99年度台非字第336號、110年度台非字第15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本件受刑人因妨害自由案件，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指定保證金1萬元，並於受刑人出具現金保證後獲釋，嗣該案經本院以111年原訴字第6號判決判處受刑人拘役50日確定等情，有國庫存款收款書（存單號碼：刑字第00000000號）、上揭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此部分首堪認定屬實。嗣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後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案執行、拘提未到等情，雖有執行傳票、嘉義地檢署通知、受刑人之送達證書、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拘票、報告書在卷可參，然受刑人已於民國113年10月12日，因另案入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分監執行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在卷可憑。是受刑人既已入監執行，顯非處於在外逃匿狀態，核與沒入保證金需以受刑人在逃匿中之要件未合，自不得裁定沒入具保人繳納之保證金。從而，本件聲請人之聲請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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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受刑人即具保人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沒入保證金
（113年度執字第3095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即具保人李冠霆（下稱受刑人）因妨
    害自由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
    察官指定保證金額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於受刑人出具
    現金保證後，將之釋放。茲因受刑人逃匿，依刑事訴訟法第
    118條、121條第1項規定，聲請沒入受刑人繳納之保證金及
    實收利息等語。
二、按具保之被告逃逸者，應命具保人繳納指定之保證金額，並
    沒入之，不繳納者，強制執行，保證金已繳納者，沒入之；
    依第118條規定沒入保證金時，實收利息併沒入之；又沒入
    保證金，以法院之裁定行之，刑事訴訟法第118條第1項、第
    119條之1第2項，及第1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沒入具
    保人繳納之保證金，應以被告在逃匿中為其要件。具保之被
    告雖曾逃匿，但已經緝獲歸案，即不得再以被告逃匿為由而
    裁定沒入具保人繳納之保證金（最高法院99年度台非字第33
    6號、110年度台非字第15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本件受刑人因妨害自由案件，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指定保證
    金1萬元，並於受刑人出具現金保證後獲釋，嗣該案經本院
    以111年原訴字第6號判決判處受刑人拘役50日確定等情，有
    國庫存款收款書（存單號碼：刑字第00000000號）、上揭判
    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此部分首堪
    認定屬實。嗣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後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傳喚
    無正當理由不到案執行、拘提未到等情，雖有執行傳票、嘉
    義地檢署通知、受刑人之送達證書、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拘票
    、報告書在卷可參，然受刑人已於民國113年10月12日，因
    另案入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分監執行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在
    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在卷可憑。是受刑人既已入監執行，顯非
    處於在外逃匿狀態，核與沒入保證金需以受刑人在逃匿中之
    要件未合，自不得裁定沒入具保人繳納之保證金。從而，本
    件聲請人之聲請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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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受刑人即具保人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沒入保證金（113年度執字第3095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即具保人李冠霆（下稱受刑人）因妨害自由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指定保證金額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於受刑人出具現金保證後，將之釋放。茲因受刑人逃匿，依刑事訴訟法第118條、121條第1項規定，聲請沒入受刑人繳納之保證金及實收利息等語。
二、按具保之被告逃逸者，應命具保人繳納指定之保證金額，並沒入之，不繳納者，強制執行，保證金已繳納者，沒入之；依第118條規定沒入保證金時，實收利息併沒入之；又沒入保證金，以法院之裁定行之，刑事訴訟法第118條第1項、第119條之1第2項，及第1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沒入具保人繳納之保證金，應以被告在逃匿中為其要件。具保之被告雖曾逃匿，但已經緝獲歸案，即不得再以被告逃匿為由而裁定沒入具保人繳納之保證金（最高法院99年度台非字第336號、110年度台非字第15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本件受刑人因妨害自由案件，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指定保證金1萬元，並於受刑人出具現金保證後獲釋，嗣該案經本院以111年原訴字第6號判決判處受刑人拘役50日確定等情，有國庫存款收款書（存單號碼：刑字第00000000號）、上揭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此部分首堪認定屬實。嗣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後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案執行、拘提未到等情，雖有執行傳票、嘉義地檢署通知、受刑人之送達證書、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拘票、報告書在卷可參，然受刑人已於民國113年10月12日，因另案入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分監執行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在卷可憑。是受刑人既已入監執行，顯非處於在外逃匿狀態，核與沒入保證金需以受刑人在逃匿中之要件未合，自不得裁定沒入具保人繳納之保證金。從而，本件聲請人之聲請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